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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发

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

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提出 “一

带一路”倡议以来，数字经济领域正在成为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

领域，围绕跨境电商发展、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多双边数字经济生态体

系，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为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合作领域，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集结核心研究团队，倾力打造“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科学构建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和模型，剖析各

国数字经济领域潜在优势和制约短板，挖掘多双边数字经济合作

潜力，为构建全球开放经济格局提出有价值建议。 

本报告以“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遵循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因子分析法”作为指标集成和综

合评价的计量统计方法，并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

重，建立了一套包括四级子系统的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报告力求数据详实、评价合理、观点准确，旨在为社会各界提供

科学、客观的决策依据，为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一个共同交流的平

台，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献计献策。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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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数体系框架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不仅关注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也要重视发展基础及发展环境。从基础理论出发，总

结已有研究成果，结合相关数据指标可获取性，坚持科学性、

可行性、代表性和产业特性等原则，构建“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发展评价指数体系。 

（一）指标体系设计 

综合考虑数字经济的构成因素和影响因素，构建评价四

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和指标层。 

第一层目标层综合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

发展情况；第二层准则层从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发展环境等四个角度加以考察；第三层

因素层充分考虑各角度的结构和功能选取评价因素，数字产

业发展涉及数字商业发展、数字政务发展两个因素，数字创

新水平涉及技术创新、人才基础和创新转化，数字基础建设

涉及服务器、智能终端、网络普及和网络安全，数字发展环

境涉及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第四层指标层由反

映因素层各因素的具体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框架如图 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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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其中，数字产业发展反映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产业的发展

水平，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数字创新水平反映数字经济

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及科研水平，体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数字基础建设反映数字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情况，体现数字

经济发展的硬环境；数字发展环境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

政策和营商等环境情况，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体

指标体系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编号 指标层 

“一带一

路”数字经

济发展 

数字 

产业 

发展 

1 电子支付占比 

2 网购占比 

3 互联网在 B2C 中的使用 

4 ICT 在 B2B 交易中的使用 

5 物流绩效指标 

6 信息通信技术对商业模式的影响 

7 政府在线服务指数 

8 政府促进 ICT 发展策略 

数字 

创新 

水平 

9 创新能力 

10 科技期刊文章 

11 数学科技教育质量 

12 高等教育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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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员工培训程度 

14 风险资本可用性 

15 最新技术可用度 

数字 

基础 

设施 

16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 

17 互联网使用率 

18 每百人固定宽带用户 

19 每百人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 

20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指数 

21 每百万人安全网络服务器配置 

数字 

发展 

环境 

22 人均 GDP 

23 商品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比重 

24 人均国民总收入 

25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 比重 

26 创办企业所需时间 

27 营商便利指数 

28 政治稳定性 

29 政府扶持力度 

30 一带一路国别合作度 

（二）数据来源 

报告中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信息科技报告》、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UIS、世界电信联盟

等公开数据。其中，政府扶持力度依托各国数字经济政策支

持、国际合作等因素综合赋值。 

（三）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从多角度、多方面描述了“一带一路”国

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但指标较为分散、集成度较低，

使得发展情况比较只能停留在每个指标，且各准则层内指标

相关性较高，部分信息被多重反映。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

究将进一步对指标体系中各准则内的指标进行综合化集成，

形成数量较少但信息全面的综合指标，从而形成信息高度集

中的准则层评价，再利用加权平均获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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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求尽可能全面反映原始指标体系信息，本研究采用

因子分析法作为指标集成和综合评价的计量统计方法。因子

分析法以降维作为核心思想，在充分利用评价指标之间存在

着的相关性的基础上，在丢失最少指标信息的前提下，实现

用少数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有众多基础性指标的研究目标。本

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准则层内的指标进行必要的降维，

综合因子反映原始指标数据超过 80%的信息和特征。 

报告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客观方法

基于各准则包含的分辨信息来确定权重。一般来说，指标取

值差异越大的指标，就是越难以实现的指标，这样的指标提

供的信息量更多，更能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差距。由于通过因

子分析法已经消除评价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可用标准差来

衡量各准则取值的差异程度。客观权重基于各准则的标准差，

计算公式如下： 

𝑊𝑖 =
𝜎𝑖
∑𝜎𝑖

 

其中，𝑊𝑖为第 i准则的权重，𝜎𝑖为第 i 准则的标准差。 

基于以上结果，采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为增加指数的可读性，对最后指数结果进行数值转化，

将指数结果平移 100、放大 30倍，得出最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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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数评价结果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首先从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四大维度，

客观衡量沿线 65 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然后从四个分

项指数分别衡量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潜在优势和制约短

板，有助于社会各界客观评价沿线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一）综合指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测评结果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评结果 

排名 国家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类型 

1 新加坡 158.78  

前沿组 

2 阿联酋 136.03  

3 爱沙尼亚 133.50  

4 卡塔尔 128.63  

5 马来西亚 128.24  

6 以色列 127.06  

7 立陶宛 123.01  

8 捷克 121.88  

9 中国 117.89  

10 拉脱维亚 117.05  

11 巴林 116.66  

12 斯洛文尼亚 115.60  

13 沙特阿拉伯 112.23  

14 俄罗斯 111.19  

15 斯洛伐克 110.91  

16 波兰 109.89  

中坚组 

17 匈牙利 108.35  

18 泰国 107.27  

19 白俄罗斯 106.93  

20 克罗地亚 105.24  

21 土耳其 104.74  

22 哈萨克斯坦 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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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加利亚 103.94  

24 印度尼西亚 102.43  

25 罗马尼亚 101.09  

26 阿曼 100.42  

27 阿塞拜疆 99.89  

28 马其顿 99.70  

29 约旦 99.58  

30 文莱 99.55  

31 黑山 99.44  

32 科威特 99.29  

33 斯里兰卡 99.23  

34 菲律宾 98.34  

35 越南 98.16  

36 蒙古 97.86  

37 乌克兰 97.05  

38 塞尔维亚 96.30  

39 马尔代夫 96.07  

40 格鲁吉亚 94.23  

潜力组 

41 印度 94.10  

42 亚美尼亚 91.79  

43 巴勒斯坦 91.52  

44 乌兹别克斯坦 90.94  

45 土库曼斯坦 90.83  

46 阿尔巴尼亚 90.15  

47 黎巴嫩 89.58  

48 摩尔多瓦 89.31  

49 伊朗 89.09  

50 叙利亚 88.83  

51 伊拉克 87.29  

52 阿富汗 86.09  

53 柬埔寨 85.65  

54 塔吉克斯坦 83.75  

55 老挝 83.49  

56 埃及 83.38  

57 吉尔吉斯斯坦 83.23  

58 波黑 82.37  

59 巴基斯坦 82.27  

60 不丹 80.53  

61 孟加拉国 78.74  

落后组 

62 尼泊尔 76.02  

63 东帝汶 67.85  

64 缅甸 67.68  

65 也门 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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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综合测评结果，在“一带一路”65 个沿线国家中，

约 40.00%的国家指数得分在平均分以上，12.31%的国家指数

得分在 120分以上，另有 7.69%的国家指数得分在 80分以下。

此外，新加坡以 158.78 分的最高分排在第一位，而排在第

65 名的国家得分仅为 67.52 分，二者相差超过 90 分，差距

明显，表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存在较大的“数字经济

鸿沟”。 

为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本报告将 65 个沿线国家按照

指数得分高低划分为四组。其中，前沿组（110 分以上）国

家 15 个，占比 23.08%；中坚组(95 分以上)国家 24 个，占

比 36.92%；潜力组（80 分以上）国家 21 个，占比 32.31%；

落后组（80分以下）国家 5个，占比 7.69%，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组别划分及占比 

 

根据分组结果，65 个国家数字经济综合得分按照不同梯

度划分后，每组包含的国家数量呈纺锥形结构分布，处于高

分和低分两端的国家数量少，分别占比 23.08%和 7.69%；中

坚组和潜力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地位，分布数量

前沿组, 

23.08% 

中坚组, 

36.92% 

潜力组, 

32.31% 

落后组,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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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比 36.92%和 32.31%。由此可见，仍有大量“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有待于在数字经济领域发挥其巨大发展潜力。

同时也建议将处于前沿组和中坚组的国家作为中国未来优

先考虑的合作对象，以便使得“一带一路”朝着更效率、更

先进的方向发展。 

为突出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特点，本报告将 65 个国家按

其所属的区域进行了划分，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

亚北非、中东欧、中亚六个地区，其区域数字经济结构分布

情况如图 2-2所示： 

图 2-2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数字经济结构示意图 

 

从区域结构来看，东北亚地区在数字创新能力上表现尤

为突出；中东欧国家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处于领先状态；东

南亚在数字发展环境方面占据优势；相比而言，西亚北非则

主要在数字发展环境方面存在短板；最后，中亚与南亚地区

两个地区数字经济基础目前较为薄弱，特别是南亚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迫在眉睫。 

数字产业发展指数 

数字创新水平指数 

数字基础建设指数 

数字发展环境指数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北非 

中东欧 

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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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项指数：数字产业发展指数 

数字产业发展反映各国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产业的发展

水平，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沿线各国数字产业发展指数

测评结果如表 2-2 所示： 

表 2-2 “一带一路”数字产业发展指数测评结果 

排名 国家 “一带一路”数字产业发展指数 

1 阿联酋 150.79  

2 新加坡 150.31  

3 爱沙尼亚 148.09  

4 立陶宛 138.56  

5 马来西亚 137.44  

6 以色列 137.08  

7 卡塔尔 131.59  

8 捷克 127.14  

9 中国 124.51  

10 拉脱维亚 123.47  

11 斯洛文尼亚 121.76  

12 巴林 121.05  

13 斯洛伐克 118.62  

14 沙特阿拉伯 118.47  

15 匈牙利 112.36  

16 土耳其 111.64  

17 波兰 111.16  

18 克罗地亚 109.32  

19 阿塞拜疆 108.54  

20 斯里兰卡 107.05  

21 泰国 106.99  

22 俄罗斯 106.46  

23 哈萨克斯坦 105.05  

24 印度尼西亚 103.92  

25 马其顿 103.86  

26 约旦 102.79  

27 保加利亚 101.89  

28 越南 101.71  

29 白俄罗斯 101.30  

30 菲律宾 100.98  

31 文莱 99.35  

32 科威特 99.10  

33 阿曼 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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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蒙古 98.41  

35 乌克兰 97.71  

36 罗马尼亚 95.62  

37 黑山 95.46  

38 塞尔维亚 94.43  

39 乌兹别克斯坦 93.16  

40 马尔代夫 93.04  

41 亚美尼亚 92.69  

42 巴勒斯坦 92.31  

43 印度 91.60  

44 格鲁吉亚 89.33  

45 摩尔多瓦 88.92  

46 叙利亚 88.77  

47 埃及 87.46  

48 伊拉克 86.36  

49 伊朗 85.88  

50 土库曼斯坦 83.06  

51 阿富汗 82.82  

52 孟加拉国 80.04  

53 柬埔寨 78.88  

54 老挝 78.42  

55 不丹 77.45  

56 阿尔巴尼亚 77.26  

57 巴基斯坦 76.85  

58 波黑 76.37  

59 塔吉克斯坦 73.84  

60 吉尔吉斯斯坦 73.28  

61 黎巴嫩 71.85  

62 也门 69.98  

63 尼泊尔 67.30  

64 东帝汶 62.37  

65 缅甸 56.34  

从排名情况来看，阿联酋、新加坡与爱沙尼亚分别以

150.79 分、150.31 分、148.09 分排在前三位，且三者之间

分数差距并不明显，但与第四名明显拉开距离。处于最后的

尼泊尔、东帝汶、缅甸平均分数是 62.00 分，与排名前列的

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可以看出，在当前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格局中，发展缓慢的国家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存在明显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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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短期内难以撼动位居前列国家的优势地位。 

（三）分项指数：数字创新水平指数 

数字创新水平反映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及水

平，体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沿线各国数字创新水平指数测

评结果如表 2-3所示： 

表 2-3 “一带一路”数字创新水平指数测评结果 

排名 国家 “一带一路”数字创新水平指数 

1 新加坡 150.74  

2 中国 145.75  

3 马来西亚 145.11  

4 卡塔尔 141.17  

5 以色列 137.58  

6 阿联酋 136.82  

7 爱沙尼亚 130.57  

8 立陶宛 123.30  

9 捷克 119.47  

10 拉脱维亚 117.55  

11 巴林 116.72  

12 斯洛文尼亚 116.12  

13 印度尼西亚 115.79  

14 沙特阿拉伯 114.08  

15 菲律宾 110.00  

16 约旦 109.95  

17 印度 108.63  

18 白俄罗斯 108.40  

19 俄罗斯 108.08  

20 土耳其 107.07  

21 波兰 105.63  

22 黎巴嫩 104.76  

23 斯里兰卡 103.97  

24 泰国 103.64  

25 黑山 102.25  

26 斯洛伐克 100.45  

27 罗马尼亚 100.04  

28 巴勒斯坦 99.45  

29 伊拉克 98.92  

30 阿富汗 98.83  

31 马尔代夫 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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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库曼斯坦 98.82  

33 哈萨克斯坦 98.66  

34 蒙古 98.34  

35 马其顿 98.31  

36 叙利亚 97.83  

37 克罗地亚 97.64  

38 乌克兰 97.47  

39 保加利亚 97.17  

40 阿曼 96.89  

41 阿尔巴尼亚 96.20  

42 文莱 95.40  

43 伊朗 92.99  

44 塔吉克斯坦 92.41  

45 亚美尼亚 91.49  

46 匈牙利 90.88  

47 阿塞拜疆 90.59  

48 乌兹别克斯坦 90.35  

49 科威特 89.84  

50 越南 88.84  

51 不丹 87.67  

52 老挝 85.21  

53 塞尔维亚 83.02  

54 格鲁吉亚 82.76  

55 摩尔多瓦 81.96  

56 巴基斯坦 80.89  

57 柬埔寨 79.13  

58 吉尔吉斯斯坦 77.95  

59 波黑 75.96  

60 尼泊尔 72.48  

61 孟加拉国 71.18  

62 埃及 64.85  

63 东帝汶 61.32  

64 也门 60.39  

65 缅甸 51.18  

从测评结果来看，新加坡以 150.74 分的明显优势位居

榜首，显示了领先的数字创新能力。中国、马来西亚紧随其

后，分别以 145.75 分、145.11 分位列二、三位。数字创新

水平指数前十名国家的平均分数为 134.81 分，后十名国家

的平均得分是 69.53 分，可见不同国家间的数字创新能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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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十分不均衡。 

（四）分项指数：数字基础建设指数 

数字基础设施反映数字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情况，体现

数字经济发展的硬环境。沿线各国数字产业基础建设指数测

评结果如表 2-4所示： 
表 2-4 “一带一路”数字基础建设指数测评结果 

排名 国家 “一带一路”数字基础建设指数 

1 新加坡 156.38  

2 爱沙尼亚 140.61  

3 巴林 128.54  

4 阿联酋 126.35  

5 捷克 124.59  

6 拉脱维亚 121.37  

7 立陶宛 119.56  

8 保加利亚 118.97  

9 以色列 118.79  

10 俄罗斯 117.61  

11 卡塔尔 116.61  

12 匈牙利 115.08  

13 克罗地亚 114.49  

14 斯洛伐克 113.91  

15 波兰 113.79  

16 斯洛文尼亚 113.67  

17 沙特阿拉伯 113.42  

18 阿曼 112.92  

19 白俄罗斯 110.57  

20 马来西亚 110.52  

21 科威特 110.09  

22 罗马尼亚 108.80  

23 阿塞拜疆 107.80  

24 塞尔维亚 107.19  

25 黑山 106.13  

26 泰国 105.85  

27 哈萨克斯坦 105.73  

28 格鲁吉亚 104.03  

29 文莱 103.13  

30 马其顿 101.49  

31 摩尔多瓦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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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耳其 98.99  

33 马尔代夫 98.27  

34 黎巴嫩 98.26  

35 中国 98.00  

36 乌克兰 96.33  

37 亚美尼亚 94.32  

38 阿尔巴尼亚 94.26  

39 埃及 93.19  

40 波黑 91.77  

41 菲律宾 91.53  

42 越南 91.23  

43 约旦 90.72  

44 伊朗 88.76  

45 印度尼西亚 88.43  

46 巴勒斯坦 88.38  

47 吉尔吉斯斯坦 88.11  

48 乌兹别克斯坦 85.71  

49 蒙古 85.66  

50 斯里兰卡 84.99  

51 土库曼斯坦 83.64  

52 柬埔寨 82.65  

53 印度 82.11  

54 叙利亚 81.73  

55 伊拉克 81.47  

56 不丹 80.65  

57 孟加拉国 77.62  

58 尼泊尔 76.94  

59 塔吉克斯坦 76.42  

60 缅甸 75.95  

61 阿富汗 74.31  

62 东帝汶 73.87  

63 巴基斯坦 72.51  

64 老挝 71.14  

65 也门 68.08  

从排名情况来看，前三名国家之间的数字基础建设指数

得分存在明显梯度，第四名及以后的各个国家间的得分差距

并不十分明显。可见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头部国家资源基础

差距跨度较大，而腰部及尾部国家间呈平缓下滑趋势。值得

一提的是，中国在此项排名中仅为 35 名，这与庞大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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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各地区互联网基础发展不均衡等社会结构问题有一定

关系。 

（五）分项指数：数字发展环境指数 

数字发展环境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政治和营商等

环境情况，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其中政治方面侧重

于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双边政策的互联互通性。沿线各国数

字发展环境指数测评结果如表 2-5 所示： 

表 2-5 “一带一路”数字发展环境指数测评结果 

排名 国家 “一带一路”数字发展环境指数 

1 新加坡 184.11  

2 阿联酋 125.76  

3 卡塔尔 121.87  

4 匈牙利 118.15  

5 捷克 114.57  

6 俄罗斯 114.40  

7 泰国 114.16  

8 越南 113.79  

9 马来西亚 113.74  

10 蒙古 110.78  

11 斯洛伐克 110.57  

12 哈萨克斯坦 110.20  

13 波兰 109.21  

14 以色列 108.76  

15 爱沙尼亚 108.72  

16 斯洛文尼亚 108.58  

17 白俄罗斯 108.53  

18 柬埔寨 107.29  

19 立陶宛 105.01  

20 格鲁吉亚 104.84  

21 塞尔维亚 103.82  

22 巴基斯坦 103.14  

23 老挝 102.76  

24 拉脱维亚 102.35  

25 文莱 101.16  

26 罗马尼亚 101.09  

27 沙特阿拉伯 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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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科威特 99.47  

29 土库曼斯坦 99.46  

30 印度尼西亚 99.00  

31 克罗地亚 98.84  

32 土耳其 98.75  

33 斯里兰卡 98.72  

34 吉尔吉斯斯坦 98.42  

35 保加利亚 98.20  

36 巴林 96.51  

37 乌克兰 96.40  

38 缅甸 95.77  

39 阿尔巴尼亚 95.25  

40 中国 94.87  

41 乌兹别克斯坦 94.75  

42 塔吉克斯坦 94.64  

43 马尔代夫 94.03  

44 马其顿 93.65  

45 黑山 93.40  

46 阿曼 92.93  

47 印度 92.32  

48 尼泊尔 91.81  

49 约旦 91.66  

50 阿塞拜疆 90.94  

51 埃及 90.85  

52 伊朗 88.73  

53 孟加拉国 88.31  

54 波黑 88.26  

55 亚美尼亚 87.95  

56 阿富汗 87.51  

57 菲律宾 87.10  

58 摩尔多瓦 87.03  

59 叙利亚 85.23  

60 黎巴嫩 83.87  

61 巴勒斯坦 83.53  

62 伊拉克 79.93  

63 东帝汶 77.11  

64 不丹 75.14  

65 也门 72.91  

从测评得分来看，新加坡以 184.11 分的明显优势位居

榜首，在数字发展环境的软环境中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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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难以赶超。阿联酋、卡塔尔虽然紧随其后，分列二、三

位，但是与新加坡存在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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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数梯度分析 

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

分为前沿组、中坚组、潜力组、落后组四大梯队。各组的分

项指数分布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一带一路”各组的分项指数情况 

 

对比来看，前沿组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均远超于

其他组，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中坚组在数字产业各个环节

均衡发展，是数字经济竞争力主要来源泉。潜力组的各分项

指数虽然略低于“一带一路”整体的平均值但发展较为均衡，

为未来的数字经济增长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落后组在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上明显落后于其他三个梯队，存在巨大的“数字

鸿沟”，且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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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沿组：遥遥领先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其它梯队 

前沿组包含 15 个国家（表 3-1），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

数平均分为 123.91 分，远高于“一带一路”整体平均值。 

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建设、数字

发展环境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分依次是 130.36分、126.90分、

121.33 分和 113.97 分。其中在数字产业发展指数、数字创

新水平指数两个维度领先优势较为明显，可见产业基础和创

新能力能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表 3-1 前沿组国家 

国家 
数字产业发展

指数 

数字创新水平

指数 

数字基础建设

指数 

数字发展环境

指数 

综合指

数 

新加坡 150.31  150.74  156.38  184.11  158.78  

阿联酋 150.79  136.82  126.35  125.76  136.03  

爱沙尼亚 148.09  130.57  140.61  108.72  133.50  

卡塔尔 131.59  141.17  116.61  121.87  128.63  

马来西亚 137.44  145.11  110.52  113.74  128.24  

以色列 137.08  137.58  118.79  108.76  127.06  

立陶宛 138.56  123.30  119.56  105.01  123.01  

捷克 127.14  119.47  124.59  114.57  121.88  

中国 124.51  145.75  98.00  94.87  117.89  

拉脱维亚 123.47  117.55  121.37  102.35  117.05  

巴林 121.05  116.72  128.54  96.51  116.66  

斯洛文尼亚 121.76  116.12  113.67  108.58  115.60  

沙特阿拉伯 118.47  114.08  113.42  99.67  112.23  

俄罗斯 106.46  108.08  117.61  114.40  111.19  

斯洛伐克 118.62  100.45  113.91  110.57  110.91  

2.前沿组 TOP5：新加坡、阿联酋、爱沙尼亚、卡塔尔、

马来西亚 

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阿联酋、爱沙尼亚、卡

塔尔、马来西亚五国。这五个国家的各分项指数结构如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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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3-2 前沿组前五个国家的分项指数情况 

 

新加坡排名第一，其各项指数均超过前沿组的平均分，

尤其是在数字发展环境方面远高于其他国家，显示了新加坡

具有良好的经济、政策、营商等数字经济软环境，为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新加坡政府紧抓数字经济

发展机遇，探索数字化转型道路。在 2014 年，新加坡政府

公布了“智慧国家 2025”的 10 年计划，通过连接所有智能

设备的网络，从智能交通到数字可穿戴技术领域，争取使国

民的生活更加数字化，智慧化。 

爱沙尼亚在电信基础设施、网络普及率、电子政务化水

平、互联网渗透率、跨境电子购物环境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

势，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尤为突出。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爱沙尼亚互联网渗透率高达 89%，在欧洲排第 11位。

作为一个仅有 130 万人口的国家，爱沙尼亚也是最早实现政

府办公完全电子化的几个国家之一，也是全球首个开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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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民”身份服务的国家。2014年，爱沙尼亚制定了“数字

议程 2020”，加强 ICT基础建设，提高数字经济竞争力。 

（二）中坚组：均衡发展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沿线国家平均值相当 

中坚组包含 24 个国家（表 3-2），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

数平均分为 101.47 分，近似等于“一带一路”整体平均值。

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发展

环境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分依次是 102.51分、99.53分、102.84

分和 101.00 分，反映出中坚组在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发

展环境、产业发展现状和创新能力四个方面发展均衡，且都

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表 3-2 中坚组国家 

国家 
数字产业发展

指数 

数字创新水平

指数 

数字基础建设

指数 

数字发展环境

指数 

综合指

数 

波兰 111.16 105.63 113.79 109.21 109.89 

匈牙利 112.36 90.88 115.08 118.15 108.35 

泰国 106.99 103.64 105.85 114.16 107.27 

白俄罗斯 101.30 108.40 110.57 108.53 106.93 

克罗地亚 109.32 97.64 114.49 98.84 105.24 

土耳其 111.64 107.07 98.99 98.75 104.74 

哈萨克斯坦 105.05 98.66 105.73 110.20 104.52 

保加利亚 101.89 97.17 118.97 98.20 103.94 

印度尼西亚 103.92 115.79 88.43 99.00 102.43 

罗马尼亚 95.62 100.04 108.80 101.09 101.09 

阿曼 98.65 96.89 112.92 92.93 100.42 

阿塞拜疆 108.54 90.59 107.80 90.94 99.89 

马其顿 103.86 98.31 101.49 93.65 99.70 

约旦 102.79 109.95 90.72 91.66 99.58 

文莱 99.35 95.40 103.13 101.16 99.55 

黑山 95.46 102.25 106.13 93.40 99.44 

科威特 99.10 89.84 110.09 99.47 99.29 

斯里兰卡 107.05 103.97 84.99 98.72 99.23 

菲律宾 100.98 110.00 91.53 87.10 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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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101.71 88.84 91.23 113.79 98.16 

蒙古 98.41 98.34 85.66 110.78 97.86 

乌克兰 97.71 97.47 96.33 96.40 97.05 

塞尔维亚 94.43 83.02 107.19 103.82 96.30 

马尔代夫 93.04 98.82 98.27 94.03 96.07 

2.中坚组 TOP5：波兰、匈牙利、泰国、白俄罗斯、克罗

地亚 

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波兰、匈牙利、泰国、白俄罗斯、

克罗地亚五国。这五个国家的各分项指数结构如图 3-3所示： 

图 3-3 中坚组前五个国家的分项指数情况 

 

波兰在各个分项指数的得分都不是中坚组中最高的，但

由于发展均衡，没有短板，因此在中坚组综合排名第一，其

中，尤为重视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2014年，欧盟执

行“数字波兰”计划，加强波兰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基础，

包括高速因特网全国覆盖、有效且易于使用的公共部门电子

服务、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数字能力。2017年 6 月，波兰数字

化部电信运营商、有关商会及服务提供商签署 5G 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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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建立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发展 5G 移动

网络，更好地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 

（三）潜力组：弯道超车 

1.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潜力组涵盖 21 个国家（表 3-3），在数字产业发展、数

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发展环境四个维度上的平

均分依次是 83.17 分、89.86 分、86.36 分和 91.95 分。可

以看出，潜力组虽然各项分指数低于整体平均值，在数字经

济发展上存在短板，但在数字创新、数字发展环境方面有所

亮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拥有巨大潜力。 

表 3-3 潜力组国家 

国家 
数字产业发展

指数 

数字创新水平

指数 

数字基础建设

指数 

数字发展环

境指数 

综合指

数 

格鲁吉亚 89.33 82.76 104.03 104.84 94.23 

印度 91.60 108.63 82.11 92.32 94.10 

亚美尼亚 92.69 91.49 94.32 87.95 91.79 

巴勒斯坦 92.31 99.45 88.38 83.53 91.52 

乌兹别克斯坦 93.16 90.35 85.71 94.75 90.94 

土库曼斯坦 83.06 98.82 83.64 99.46 90.83 

阿尔巴尼亚 77.26 96.20 94.26 95.25 90.15 

黎巴嫩 71.85 104.76 98.26 83.87 89.58 

摩尔多瓦 88.92 81.96 100.05 87.03 89.31 

伊朗 85.88 92.99 88.76 88.73 89.09 

叙利亚 88.77 97.83 81.73 85.23 88.83 

伊拉克 86.36 98.92 81.47 79.93 87.29 

阿富汗 82.82 98.83 74.31 87.51 86.09 

柬埔寨 78.88 79.13 82.65 107.29 85.65 

塔吉克斯坦 73.84 92.41 76.42 94.64 83.75 

老挝 78.42 85.21 71.14 102.76 83.49 

埃及 87.46 64.85 93.19 90.85 83.38 

吉尔吉斯斯坦 73.28 77.95 88.11 98.42 83.23 

波黑 76.37 75.96 91.77 88.26 82.37 

巴基斯坦 76.85 80.89 72.51 103.14 82.27 

不丹 77.45 87.67 80.65 75.14 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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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潜力组 TOP5：格鲁吉亚、印度、亚美尼亚、巴勒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格鲁吉亚、印度、亚美尼亚、巴

勒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这五个国家的各分项指数结构

如图 3-4 所示： 

图 3-4 潜力组前五个国家的分项指数情况 

 

印度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较为典型。在数字基础建设

方面发展较为落后，移动宽带普及率和智能手机使用率等方

面均比较低，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但是，在数字创新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分项指数排

名 17，得分为 108.63 分，甚至高于中坚组的大部分国家，

远远超出了当前的数字发展阶段，属于“高发展潜力”国家。

如果印度能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发挥其数字创新

优势，未来赶超其他前列国家的可能性很大。 

（四）落后组：数字鸿沟 

落后组只有孟加拉国、尼泊尔、东帝汶、缅甸和也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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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其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分为 71.56 分，对比

“一带一路”整体平均分，存在明显差距。这五个国家的各

分项指数结构如图 3-5所示： 

图 3-5 落后组五个国家的分项指数情况 

 

落后组的五个国家在数字产业发展指数与数字创新水

平指数上的平均得分为 67.20分和 63.21 分，说明这五个国

家在当前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和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态

势上都不容乐观。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的平均分为 74.50分，

薄弱的数字基础现状难以服务于当下的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在数字发展环境方面的平均分为 85.18分，是四个维度得分

最高的，但依然低于其他梯队的平均值。因此，落后组的数

字经济发展现状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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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数区域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辐射了全球 34%的 GDP、40%的贸易和

70%的人口，几乎覆盖了 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的区域划分，65个沿线国家涵盖了东北

亚、东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南亚和中亚地区。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分布 

地区 国家 数量 

东北亚 中国、俄罗斯、蒙古 3 

东南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越南、柬埔

寨、老挝、东帝汶、缅甸 
11 

中东欧 

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波兰、

匈牙利、白俄罗斯、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其顿、黑山、

乌克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波黑 

19 

西亚北非 

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巴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曼、阿塞

拜疆、约旦、科威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伊

朗、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埃及、也门 

20 

南亚 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 7 

中亚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 
5 

合计  65 

（一）东北亚：数字经济发展各有所长 

东北亚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上的平均分为

108.98 分，其中，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

础建设、数字发展环境四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109.79 分、117.39 分、100.42分和 106.68分。东北亚与“一

带一路”整体各项指数平均值的关系如图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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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东北亚与“一带一路”各指数平均值对比 

 

从图中来看，东北亚地区的数字基础相对薄弱，在互联

网使用率、宽带渗透率、智能电话使用率等数字基础方面仍

有上升空间。但是，东北亚地区只涵盖了中国、俄罗斯、蒙

古三个国家，样本量小，其平均水平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

应该按国家分开来看，如表 4-2所示： 

表 4-2 东北亚三国指数概况 

排名 国家 
数字产业

发展指数 

数字创新

水平指数 

数字基础

建设指数 

数字发展

环境指数 
综合指数 组别 

9 中国 124.51 145.75 98.00 94.87 117.89 前沿组 

14 俄罗斯 106.46 108.08 117.61 114.40 111.19 前沿组 

36 蒙古 98.41 98.34 85.66 110.78 97.86 中坚组 

俄罗斯数字基础设施非常扎实，各支撑因素发展良好，

具有较强的数字竞争优势。蒙古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数字基础建设薄弱，但是凭借与中国的地缘关系，享受到数

字红利，排名靠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数字产业发展动能

强劲，数字经济规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领先地位，

但由于社会性结构问题、人口基数大等原因，在数字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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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排名相对靠后。 

（二）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市场 

东南亚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上的平均分为

99.77 分，与“一带一路”整体的平均分几乎持平。其中，

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发展

环境四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97.88 分、98.76 分、

95.52分和 108.73 分。东南亚与“一带一路”整体各项指数

平均值的关系如图 4-2所示： 

图 4-2 东南亚与“一带一路”各指数平均值对比 

 

东南亚地区的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新

加坡、马来西亚这样数字经济名列前茅的国家，也有缅甸、

东帝汶等数字产业发展落后的国家，因此，东南亚地区的数

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与“一带一路”整体持平。虽然，目前

东南亚地区的网络购物消费金额及人均消费支出还较低，但

是互联网民数量已接近 3.4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5%，89%

的互联网用户选择智能手机作为主要上网设备，预示着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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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淡马锡和谷歌的研究报告

显示，到 2020年东盟地区将拥有 4.8 亿互联网用户，到 2025

年，将产生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未来东南亚将成

为全球互联网发展增长最快的区域，是我国未来数字合作的

潜在目标。 

（三）西亚北非：数字经济发展分化巨大 

西亚北非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上的平均分为

99.69 分，其中，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

建设、数字发展环境四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101.36

分、101.65分、99.84分和 94.58 分。西亚北非与“一带一

路”整体各项指数平均值的关系如图 4-3 所示： 

图 4-3 西亚北非与“一带一路”各指数平均值对比 

 

除数字发展环境指数明显低于平均值外，西亚北非的其

余分项指数与平均值几乎持平，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较好。

但是，分开来看，西亚北非地区各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

信息化水平分化巨大。沙特、阿联酋、以色列是该区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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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和发展最快的国家。其中，2017 年，阿联酋互联网普

及率达 99%，巴林达 93%，沙特达 70%；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社

交媒体渗透率均达 99%，居全球第一。反之，阿富汗、也门

等国家一方面信息化建设滞后，网络覆盖率低，导致经济发

展的信息化支持基础薄弱，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

义袭击严重等环境因素影响数字经济发展。 

（四）中东欧：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 

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上的平均

分为 105.88 分，其中，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

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发展环境四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依次

是 107.54 分、102.23 分、111.19 分和 102.19 分，明显高

于“一带一路”整体平均值。中东欧与“一带一路”整体各

项指数平均值的关系如图 4-4所示： 

图 4-4 中东欧与“一带一路”各指数平均值对比 

 

中东欧区域的各项指数均高于平均值，数字经济发展前

景广阔。其中，数字基础建设指数差异最明显，是中东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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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优势的集中体现，显示了中东欧国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

电子商务、网络治理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根据欧

洲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欧互联网渗透率达 86%，东欧

达 66%，其中，中东欧国家中互联网渗透率最高的爱沙尼亚

达 89%。Ecommerce Foundation 数据显示，68%的斯洛伐克

居民进行网购，79%的罗马尼亚和波兰居民使用手机网购，

在中东欧国家中处于排名前列。不难看出，中东欧地区坚实

的数字经济基础，为中国与中东欧的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无

限的发展空间。 

（五）南亚：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南亚区域的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上的平均分为

86.71 分，其中，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

础建设、数字发展环境四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84.76分、89.09分、81.87分和 91.92分，全部低于“一带

一路”整体的平均值。南亚与“一带一路”整体各项指数平

均值的关系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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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南亚与“一带一路”各指数平均值对比 

 

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数远低于整体平均值，数字化发

展水平相对落后，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结构不

合理、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其中，发展最薄弱的是数字基

础建设方面。在数字基础建设指数排名中，7 个南亚国家有

4 个排在后十名，占比超过 50%，说明南亚地区的信息化基

础建设普遍滞后。即便是得分最高的马尔代夫，仍低于沿线

国家的平均水平。2017 年，除马尔代夫外，南亚其余各国的

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南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深处大陆腹地，在地缘政治上存

在印巴冲突与矛盾，导致其在网络基础设施、通讯技术、创

新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匮乏，很难享受到数字红利并参与到数

字经济发展中。 

（六）中亚：数字经济发展初露头角 

与南亚区域情况类似，中亚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上

的平均分为 90.65 分，低于“一带一路”整体平均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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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水平、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发展

环境四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85.68 分、91.64 分、

87.92 分和 99.49 分。中亚与“一带一路”整体各项指数平

均值的关系如图 4-6 所示： 

图 4-6 中亚与“一带一路”各指数平均值对比 

 

中亚五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哈萨

克斯坦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2017 年 1月，哈萨克斯坦正

式发布了《哈萨克斯坦“第三个现代化建设”：全球竞争力》，

明确提出以经济数字化发展模式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全

面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加快经济技术的现代化”领域，

哈萨克斯坦致力于运用数字技术驱动创新发展，加速培育 3D

打印技术、电子商务、数字服务等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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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18）》主要从

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发展、创新水平、基础建设以及发展环

境四个方面，对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评，

得到沿线 65 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 

根据测算结果，本报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在四项分指数排名中，阿联酋、新加坡、爱沙尼亚数

字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具有较高的

数字创新水平，新加坡、爱沙尼亚、巴林数字基础建设实力

雄厚，新加坡、阿联酋、卡塔尔的数字发展环境较好。 

2．按照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组。第一组，

前沿组包括新加坡、阿联酋、爱沙尼亚、卡塔尔、马来西亚

等 15 个国家。第二组，中坚组包括波兰、匈牙利、泰国、

白俄罗斯、克罗地亚等 24 个国家。潜力组包括格鲁吉亚、

印度、亚美尼亚、巴勒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21 个国家。

落后组包括孟加拉国、尼泊尔、东帝汶、缅甸、也门 5个国

家。 

3.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在数字产业各个环节都具

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在数字创

新、发展环境等某个方面有所亮点，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国

家与排名前列的国家存在数字鸿沟，短时间内难以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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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沿线国家所属区域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北

非、中东欧、南亚、中亚六大地区。东北亚三国在数字经济

领域发展活跃；东南亚地区的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但整体来看发展潜力巨大；西亚北非的数字经济与沿线

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持平，但数字经济发展分化巨大；中东欧

国家数字经济基础坚实，实力雄厚；南亚地区环境封闭，数

字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中亚地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数字

经济发展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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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单位介绍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运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权威、稳

定、安全的第三方商贸服务平台，是国家级电子商务全程服

务机构；负责战略规划、资本运营、投资管理、资源整合，

以世界一流的技术基础环境与专业团队，立足电子政务、电

子商务两大领域，服务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已成为国家商

务领域信息化的实施者、国家级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国

际电子商务交流的领军者。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简称研究院）是商务部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设立的电子商务和信息化专业研究、

咨询和科研服务机构。在商务部有关司局指导下，旨在联合

业界资源，围绕我国商务领域核心工作目标，参与国家电子

商务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开展电子商务和信息化领域

的专业研究、规划咨询与项目实施工作，全面促进我国电子

商务基础环境的不断完善，提升我国电子商务应用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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